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物资搬迁项目院内议标公告
一、议标品目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最高限价

	1
	明湖院区物资搬迁项目
	1项
	102000元


二、项目要求：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明湖院区即将投入使用，原鄞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老院区物资、五乡分院康复科物资、本部院区相关科室部分物资需搬迁至明湖院区，搬迁物品主要是家具、设备及打包资料，初步统计约需搬运230车，（车辆要求：长3.8米、宽2米、高2米，以放满为准），搬迁时间暂定为11月初，（具体时间根据院方安排）。该项目最高限价为102000元。投标报价包含完成该项目服务可能发生的人工费（含家具拆装）、车辆费、利润、税金等所有费用。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做好与院方充分配合，确保人员及物品设备安全，如出现人员及物品损伤由中标人负全责，损坏家具由中标人免费负责修复。希望有相关资质和服务能力的供应商前来投标。
三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,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1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、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3、同类项目业绩；
4、提供总报价单及分项报价单；
5、提供该项目的实施方案（包含人数、车辆、工期及服务承诺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6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；
7、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四、投标事项：
1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东院区11楼1114室）报名，或者扫二维码报名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0月31日10时。
2、本次议标定于2024年10月31日14点，地点：16号楼218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
3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五、评标方法：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六、商务条款：
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。
交货时间：按要求时间或院方通知时间完成。
付款方式：最终结算以单价乘以实际数量为准，但总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，项目完成后三月内支付全款。
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2024-10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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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商务分
75分
	1、服务能力（50分）：
根据投标人整体服务能力、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人员、车辆安排进行评议，满分30分；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工期安排进行评议，满分20分

	
	2、项目业绩（5分）：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2021年1月1日至今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的同类项目业绩进行评定，一个合同得1分，满分5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合同复印件或未加盖公章的视为无效业绩。

	
	3、服务承诺（20分）：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，确保工期及时性及服务安全性的保证措施进行评议，满分20分。

	价格分
25分
	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。
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25分。
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25％×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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